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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立反倾销税防规避制度（Anti-Circumvention Regime） 

 

作者：日本律师 手塚 崇史、须网 隆夫、越 知弥  

翻译：外国法事务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陈 凤琴 

1. 引言 

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y，简称“AD 税”）制度，是指当出口产品以低于出口国国内价格

（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即倾销），并因此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允许进口国征收

额外关税（反倾销税），以抵消该价格差异的一项贸易救济制度。 

日本相关法律修正案已于 2026 年 4 月正式施行。本次修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正式建立了反倾

销税反规避制度（Anti-Circumvention Regime）。 

该制度旨在确保反倾销税措施的有效实施。针对所谓的“规避行为”（Circumvention），即被适

用反倾销税措施的企业通过形式上的安排规避反倾销税措施的适用范围，但实际上继续从事与措施实

施前实质上相同的商业活动，日本主管机关可以通过较为简化、快速的程序，将反倾销税措施扩展适

用于该等规避行为。对于因日本市场倾销行为而遭受损害的日本国内产业而言，该制度预计将成为强

化反倾销税措施的重要工具。同时，对于向日本出口产品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及其关联公司）而

言，也有必要准确理解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以确保自身的交易结构不会被认定构成规避行为。 

 

2. 制度建立的背景 

反倾销税通常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征收。然而，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旨在规避反倾

销税适用的各种“规避行为”（Circumvention）。在此背景下，日本也观察到，部分已被征收反倾销

税产品的类似产品进口量有所增加，同时，经由第三国转运进口的情况亦呈上升趋势，引发了对规避

反倾销税行为的担忧。例如，中国产石墨电极（graphite electrodes）以及韩国、中国产热浸镀锌钢丝

（hot-dip galvanized steel wire）的贸易流向变化，均被认为存在规避反倾销税措施的可能性。 

然而，在此前的制度下，如需应对此类规避行为，必须重新启动一项新的反倾销调查，以决定是

否重新征收反倾销税。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难以迅速应对的制度性障碍，包括： 

 一般而言，损害认定需要收集约三年的数据； 
 仅依据规避进口产品本身，往往难以证明其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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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启动调查至最终实施新的反倾销措施，通常需要约一年时间，在最长情况下甚至可达一年

半。 

此外，截至 2024 年 9 月，在 G20 成员中，仅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尚未建立反倾销反规避制度。因

此，日本国内产业界，特别是钢铁行业和化学行业，一直强烈呼吁尽快建立相应的反规避制度。 

 

3. 反规避制度概要 

（一）适用对象 

本次反规避制度主要针对以下三类规避行为。 

类型 构成要件 

经第三国转运规避（Third-
country Circumvention） 

- 指将原反倾销措施适用国家生产的产品作为原材料，在第三国进行

最终加工后，再将加工后的产品进口至日本的行为。 

- 原反倾销措施适用国家原材料的价值，应占转运产品总价值约 60%
以上；且第三国加工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应占制造成本约 25%以下

（如附加价值超过 25%，原则上不属于转运产品）。 

轻微变更规避（Minor 
Change Circumvention） 

- 指在原反倾销措施适用国家，对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进行轻微变

更，生产出与原产品在性质及形态上相似的产品，并出口至日本的行

为。 

- 是否属于“性质及形态相似”，将综合考虑产品的物理及化学特性、

用途、可替代性、销售渠道、税则号列（HS 编码）等因素进行判断。 

组装规避（Assembly 
Circumvention） 

- 指将原反倾销措施适用国家生产的原材料进口至日本，在日本境内

进行最终加工或组装后，再于日本销售相关产品的行为。 

- 原反倾销措施适用国家生产的原材料价值，应占最终产品价值约

60%以上；且在日本境内加工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应占制造成本约

25%以下（如该比例超过 25%，原则上不属于规避产品）。 

 

除符合上述三类规避行为之一外，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原反倾销税措施（Original Measure）已经生效； 
 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Material Injury）的证据； 
 该等损害与规避进口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有必要通过适用反规避措施保护国内产业； 
 不属于以下情形：自反倾销调查立案之日起至调查期间结束时，没有证据表明原反倾销措施

适用产品的进口量减少，或者规避产品的进口量增加； 
 不属于已认定规避产品的进口并非以规避反倾销措施为目的的情形。 

 

（二）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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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收到申请后（视具体情况，由经济产业省、财务省及其他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原则上

将在约两个月内决定是否启动调查。如决定启动调查，各项程序原则上的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主要程序 时间安排（自立案之日起） 

提出适用除外（Exclusion）申请 立案后 3 个月内 

申请举行听证（Confrontation）及提交意见 立案后 4 个月内 

举行听证（Confrontation） 立案后 5 个月内 

现场核查（Verification） 立案后 6 个月内 

披露重要事实（Disclosure of Essential Facts） 立案后 8 个月内 

作出最终裁定（Final Determination） 原则上于立案后 10 个月内（最长可延长 6 个月） 

 

在反规避制度下，调查期限原则上缩短为 10 个月（最长可延长至 16 个月），同时，对国内产业

损害等事项的调查期间原则上也缩短为一年，从而能够更加迅速地应对规避行为。 

另一方面，对于规避产品征收反规避税，也必须确保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具体而言，在反规

避调查所涉及的贸易交易中，对于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供应商（例如，与原反倾销措施所针对的供应

商不存在关联关系的供应商），原则上不应适用反规避措施。此外，如果进口商就规避产品实际缴纳

的关税超过了该产品实际存在的不公平倾销幅度，则属于征收了超出必要范围的关税，因此，有必要

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以保障进口商的合法权益。日本此次建立的反规避制度亦针对上述问题作出了

相应规定。具体而言，根据《关税定率法》第 8 条之 2 第 2 款第 2 项规定，如果认定被调查产品的进

口并非以规避反倾销税措施为目的，则不得对该产品适用反规避税。 

此外，根据《关税定率法》第 8 条之 2 第 6 款规定，在反规避调查结束前，接受调查的供应商可

以在财务大臣指定的期限内提出适用除外（Exclusion）申请，并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交易并非以规避

反倾销税为目的，例如能够证明其与原反倾销措施所针对产品的供应商不存在业务关系等。经主管机

关审查确认后，可获准不适用反规避税。 

进一步而言，《关税定率法》第 8 条之 2 第 10 款还规定了反规避措施实施后的适用除外制度。

也就是说，对于因正当理由未能参加反规避调查的供应商（例如调查结束后新设立的企业），如能够

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从事的是与规避行为无关的正常经济活动，同样有机会申请获得适用除外待遇。 

因此，充分利用适用除外申请制度，对于相关企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主管机关经上述调查认定存在规避行为，原则上将对规避产品征收与原反倾销措施相同税率的

反倾销税（即适用“其他企业税率（All Others Rate）”或“个别税率加权平均税率”，具体视原反倾

销措施而定）。反规避措施的适用期限原则上与原反倾销措施保持一致，即持续至原反倾销措施到期

之日；如原反倾销措施经复审后获得延长，则反规避措施亦将相应延长。 

 

4. 退税申请（Refund Claim）及情势变更复审（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日本反规避制度同时规定了退税申请及情势变更复审两项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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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退税申请，在反规避调查结束后，进口商可以提出退税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主管机关将

对申请进行调查，并计算应退还的金额。退税金额原则上为直接进口产品实际缴纳的反倾销税与规避

产品实际缴纳反倾销税之间的差额。 

此外，如与倾销幅度相关的事实或情况发生变化，并可能影响反倾销税税率，相关利害关系人还

可以申请情势变更复审。经主管机关审查后，如确认相关事实发生变化，可相应调整（包括降低）反

倾销税税率。 

 

5. 结语 

本文对日本新建立的反倾销反规避制度进行了概要介绍。该制度的建立，将显著提升日本贸易救

济制度的有效性，进一步强化反倾销措施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一旦被认定构成规避行为，无论对

于进口商还是出口商，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适用反规避税、增加合规成本以及对交易安排产生

深远影响。鉴于该制度刚刚建立，许多核心认定标准及具体适用方式仍有待通过个案实践逐步明确。

因此，企业有必要持续关注今后的执法动态及相关案例的发展，并根据最新制度实践及时调整交易结

构和合规安排，以避免交易被认定为规避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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